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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勞訴字第 114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0 月 2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積欠工資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吳英蘭

訴訟代理人　林正杰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江幸榮即時代商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積欠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07年10月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貳拾壹萬壹仟貳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

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壹拾貳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壹佰貳拾壹萬壹仟貳佰壹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於民國（下同）91年3月31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作業

    員職務，約定時薪為新台幣（下同）126元。107年1月26日

    ，被告突然口頭告知原告工作至當天為止，明日起不用來上

    班。但原告任職期間，被告未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使原

    告被迫另外投保；且被告從未給予特別休假，也未給付特別

    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另外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平日

    加班2小時，被告也未給予加班費；原告母親於106年9月5日

    去世時，被告也未依法給與原告8天喪假；甚至被告解僱原

    告時，也未給付107年1月份薪資。原告已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條自請退休之規定，依法得自請退休。為此，依照勞動契

    約及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33,384元

    、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05,984元、106年短少工資與加班

    費46,895元、退休金1,026,101元，及喪假未休工資8,512元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20,8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

  ㈠原告於95年間到職，不是91年；約定時薪為70元，不是126

    元；故原告年資只有12年，不是16年，月平均工資是12,320

匯出時間：113/05/20 01:47

第 1 頁



    元，不是35,227元。原告於107年1月26日無故離職，並非公

    司要求離職，所以原告107年1月份工資無法給付，調解時原

    告也拒絕領取。

  ㈡原告曾於103年5月2日要求退休，被告也同意給付退休金，

    原告也書立單據為憑，因此沒有尚欠差額972,037元的問題

    。原告就職前，被告已言明被告只是一間家庭加工的小商行

    ，只有1名員工，不是5人以上的公司，所以沒有投保勞健保

    的問題。

  ㈢被告是家庭加工，時做時休，原告平日工作輕鬆自由，沒有

    粗重工作，每日工作8小時，沒有延長2小時而工作10小時的

    情形，有時候機器故障維修好幾天，有時候紙廠沒有材料供

    應只能休息，沒有訂單時也放假休息，原告要請假或例行年

    假等假期都照常休息，十多年來的生意偶而有1、2個月加班

    ，何來原告所稱每天每年都加班並全年無休假等情形？至於

    原告主張106年9月間應有喪假8天的事情，因原告從未提起

    ，被告並不知情。

  ㈣被告回收的廢料如空紙箱、空紙管等，都讓原告拿去賣，每

    月賣出約2000多元，一年約25000元，十年來也有25萬元，

    這些也都是原告的福利。

三、兩造不爭執的事實：

  ㈠原告任職於被告，擔任作業員，採時薪制，每月結算一次。

  ㈡原告曾於103年5月2日出具書面，記載收到一筆退休金、遣

    散費等文字，實際收到金額為12萬元。

  ㈢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07年1月份工資。

四、本件爭執點及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請求積欠工資33,384元部分：

    1.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

      文。又法定每小時基本工資，自106年1月1日起為133元，

      自107年1月1日起為140元，有勞動部網站資料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35-36頁）。

    2.被告已承認並未給付原告107年1月份工資，則依原告提出

      之107年1月份出勤記錄表記載（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

      確有工作224小時（工作時數180小時、加班時數44小時）

      ，故原告主張以法定基本時薪140元計算，自得請求給付

      積欠的工資33,384元（計算式：(180x140)+ (

      44x140x1.33)=33384），自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05,984元部分：

    1.修正前勞動基準法第38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分

      別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一年以上

      三年未滿者七日。二、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三、五

      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四、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

      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

      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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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06年1月1日修正後施行之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勞

      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

      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

      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

      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第1項）、「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

      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第2項）、「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1項所定之特別休假

      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第3

      項）、「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

      ，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第4

      項，但書增列部分自107年3月1日施行）、「雇主應將勞

      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

      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

      以書面通知勞工。」（第5項）、「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

      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第6

      項），

    3.原告主張於本件勞動契約終止前，其應休未休的特別休假

      ，計有102年度15日、103年度16日、104年度17日、105年

      度18日、106年度20日，合計共86日。被告雖然於審理時

      陳稱：「因為原告是臨時員工，是鐘點員工，所以沒有給

      原告特別休假」一語（見本院卷第164頁），惟查，原告

      已經任職長達20幾年，且工作時間與一般勞工無異，其與

      被告間依法應認定屬於不定期的勞動契約，自非屬臨時工

      性質。兩造間雖然約定採時薪制計算薪資，但此僅為計算

      月薪的方式而已，並無法據此認定原告屬於鐘點工。更何

      況，依勞動部所頒布的「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

      事項修正規定」，即使是部分工時勞工，雇主仍然須按其

      年資，按照部分工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占全時勞工全

      年正常工作時間之比例，給予特別休假，故被告此部分抗

      辯，自不足採信

    4.從而，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既然未給與原告特別休假，或

      補給特別休假未休的工資，原告自得依據前述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應休未休日數之工資。而此部分工

      資，應依兩造約定的薪資計算方式計算，即以每日正常工

      時8小時、每小時薪資為法定基本時薪140元計算，故共得

      請求被告給付96,320元（計算式：140x8x86=96320）

  ㈢原告請求106年短少工資與加班費46,895元部分：

    1.原告主張於106年間，每日工作時間為早上7時45-50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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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6時多，扣掉中午休息1小時，每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

      ，每日均有2小時的延長工作時間，依法被告自應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金額加給1/3。又被告與原告當時約定之工資

      時薪為126元，較當年法定時薪133元為低，故原告自得向

      被告請求106年間每月短少工資及每日延長工時2小時之工

      資，詳細計算如附表1所示（見本院卷第41-42頁），合計

      共46,895元。

    2.被告雖然否認原告此部分請求，辯稱原告平日工作輕鬆自

      由，沒有粗重工作，每日工作8小時，沒有延長2小時而工

      作10小時的情形云云。惟查，

      ⑴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

        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

        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

        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勞動基準

        法第24條定有明文。

      ⑵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

        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

        應保存五年。」、「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記錄，並保存

        五年」，106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

        項、105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第30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

      ⑶再按，當事人就商業帳簿、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所

        作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

        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

        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

        項第4、5款、第3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就106

        年短少工資與加班費部分，已經說明當時每月薪資計算

        方式，是先依據自己留底資料寫一份計算單，計算單交

        給被告，領薪水時再跟被告核對，自己留底資料與交給

        老闆的計算單是一樣（見本院卷第90、162頁），並提

        出106年12月份出勤時間及薪資計算表1份為證（見本院

        卷第117頁，即原證10），並聲請命被告提出原告106年

        的出勤及薪水計算記錄，以供核對。惟被告於審理中卻

        表示：「她第一天給我，我付完錢之後，回去我就把計

        算單撕掉了」、「原證10的資料，我錢給原告以後，就

        把它撕掉了。我只有原告一個員工，我又是國小畢業，

        所以沒有記帳的習慣，錢給付完畢後，頂多是放一個多

        禮拜就撕掉了。」（見本院卷第90、162頁），顯然被

        告未履行前開勞動基準法規定應保存原告之出勤工作紀

        錄及薪資帳冊5年之義務，且上開資料屬於與本件訴訟

        有關之事項所作之文書，被告依法有提出之義務，被告

        既然無法提出，依前述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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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酌上開各情，自應認原告有關106年短少薪資及加班

        費之主張為真實。

    3.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依附表1所計算之金額共46,895

      元，依法自應准許。

  ㈣原告請求退休金1,026,101元部分：

    1.查原告主張於91年3月31日起任職於被告一節，業經被告

      於107年2月8日及107年3月7日先後兩次出席勞資爭議調解

      時所不爭執，此有勞資爭議調解記錄2份可稽（見本院卷

      第19-22頁）。又原告曾於103年5月2日要求退休，被告也

      同意給付退休金12萬元，原告也書立單據為憑（見本院卷

      第75頁），並記載：「吳英蘭在(時代)工作十多年，工作

      愉快」一語，也可佐證原告主張於91年3月31日起任職之

      事實，應屬真實。

    2.被告雖於審理中雖辯稱原告是95年起才任職，並非是91年

      3月31日云云，但並未舉證證明，且若果真如此，距離原

      告書立前述領取退休金單據的103年5月2日，相隔只有8年

      ，原告也不可能在書面上記載「工作十多年」一語，故被

      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信。

    3.按勞工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或工作二十五年

      以上者，或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得自請退休，勞

      動基準法第53條定有明文，惟該條之立法精神，無非基於

      勞工之立場，為防止雇主不願核准已達一定年資、年齡之

      勞工自請退休之弊端，而賦予勞工得自請退休之權利，使

      符合該條規定要件之勞工於行使自請退休之權利時，即發

      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而無須得相對人即雇主之同意。

      故勞工依該法自請退休時，勞雇雙方之勞動契約即可終止

      ，勞工自請退休之權利為契約終止權之一種，而終止權又

      屬形成權之一種，形成權於權利人行使時，即發生形成之

      效力，不必得相對人之同意（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8

      號判決參照）。次按勞工於自請離職時，若已符合勞動基

      準法第53條自請退休要件，雖未明確提出退休之意思表示

      ，其退休金請求權自離職事實次月起，於五年內仍可行使

      ，以保障其退休權益，有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年6月8日

      （89）臺勞動三字第0023197號函可查。換言之，勞工自

      請退休之權利為僱傭契約終止權之一種，屬形成權，不需

      雇主之同意，又縱使員工於離職時，未明確表示退休之意

      思，於離職後五年內，仍得隨時主張，並請求給付退休金

      。

    4.本件中，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為被告所不爭執，並

      有勞保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25頁），應可認定屬實。故

      不論是原告所主張「107年1月26日遭被告解僱」，或是被

      告所抗辯「原告於107年1月26日無故離職」，則自91年3

      月31日起至107年1月26日終止勞動契約關係時止，原告皆

      任職於被告，期間並無離職他去或中斷受僱之情事，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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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15年9月26日，且年滿55歲，已符合自請退休之要件

      。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退休金，自屬於法有

      據。

    5.再者，「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

      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

      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

      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

      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3條第3款

      、第54條第1項第1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

      有明文。依原告工作年資計算，15年部分基數為30，其餘

      部分已經滿半年，基數為1，故其應領的退休金基數共為

      31。

    6.又計算勞工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

      均工資，所謂平均工資，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

      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4款載有明文。惟此項規定係屬於「日平均工

      資」之意，且由於大月小月不同，六個月可從181天至184

      天不等，為避免影響勞工權益，則以「勞工6個月工資總

      額直接除以6」，較為簡易、準確及合理（前勞工委員會

      83年4月9日台（83）勞動二字第25564號函釋參照）。故

      兩造於107年1月26日為終止勞動契約的時點，則其退休當

      日前六個月工資，即106年7月至12月薪資分別為36,816元

      、35,400元、31,418元、38,498元、38,631元、41,064元

      ，合計共221,827元，平均工資即為36,971元，故原告得

      向被告請求退休金1,146,101元（36971x31=0000000）。

      扣除被告先前已給付之12萬元，被告仍應給付原告退休金

      1,026,101元。

  ㈤原告請求喪假未休工資8512元部分：

    1.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規定：「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

      、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

      工資照給。」

    2.原告主張其母親吳鄭梅雀於106年9月5日喪亡，有死亡證

      明書可稽（見本院卷第33頁），被告並未舉證曾給與原告

      8日的喪假，或給予應休未休的工資，故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喪假8日未休的工資8,512元（133x8x8=8512），自應准

      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積欠工資33,384元、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96,320元

    、106年短少工資與加班費46,895元、退休金1,026,101元，

    及喪假未休工資8,512元，合計共1,211,212元，以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7年5月23日（見本院卷第57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勞工就工資、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退休金或資遣費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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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全強制執行而對雇主或雇主團體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

    者，法院依民事訴訟法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標

    的金額或價額之十分之一，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

    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參考上述立

    法意旨依原告聲請宣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併依聲請宣告被

    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

    聲請已經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予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24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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